
不管是在電視劇或是新聞上，常常

可以聽到有關精神疾病犯罪、精神鑑定

等等專有名詞，這些議題都是屬於司法

精神醫學的範疇，也常常成為媒體及大

眾注目的焦點。很多民眾對於司法精神

鑑定常常會有誤解，認為此種鑑定並不

科學，也擔心未來被告回歸社會變成社

區不定時炸彈，因此對於司法及精神醫

學多有不信任。今天就針對司法精神醫

學領域的業務範疇以及民眾好奇的問題

來跟大家說明。

司法精神鑑定的範圍

司法精神醫學大致可分為鑑定以及

處遇兩大業務。後者包括監護處分、妨

害性自主的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及監

所精神醫療。本節主要介紹前者，司法

精神鑑定，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包含民

事法、刑事法、行政法規等，以下為目

前實務常見的業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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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法：

﹙一﹚ 監護﹙輔助﹚宣告：以前叫做禁

治產宣告，因為禁治產這個名詞

比較偏向限制管理自己財產、限

制人權，太過片面與負向；以現

在國家愈加保障人權的潮流來

講，我們不只是保護個案的最佳

利益，也希望協助他做決策，展

現個人的意願、偏好與價值，故

要根據他不同的心智能力，提供

不同等級的協助與限制。如此決

定個人行為能力的過程，我們稱

為監護﹙輔助﹚宣告。

﹙二﹚ 意思能力鑑定：通常會在有民事

糾紛的時候需要鑑定，例如現在

詐騙很盛行，法院會希望透過精

神鑑定評估個案做出各項財務行

為的意思能力是否健全，從而判

定當事人當時簽立的契約是否有

效。由於財務行為非常多，包括

買賣、租賃、贈與、借貸等等，

甚至包括遺囑能力等單方意思表

示即成立的法律行為，這些都是

司法精神醫學可協助民事庭法官

的項目。

二、刑事法：

﹙一﹚ 就審能力：目的在於保障被告獲

得公平審判，了解被告在審判過

程中有無能力對訴訟程序達到事

實及理性的了解。我們一般人上

法院，會知道是為什麼、要做甚

麼，法院的判決會對他造成甚麼

影響。不管個人法律素養多寡，

但大抵會知道審檢辯與自己是友

好或敵對關係，從而努力為自己

辯護，維護個人訴訟利益。如果

當事人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

不知如何保護自己，在審判中會

很弱勢，也會失去公平審判的意

義。通常若個案出庭時有胡言亂

語的情形，或是沈默不語且有證

據可能有精神異常，法院就會囑

託做就審能力的精神鑑定。

﹙二﹚ 責任能力：是指被告在犯案當下

有無能力了解自己犯行的性質以

及有無能力控制不做出該犯行，

從而輔助法案決定被告有無需要

對他的犯罪行為負責任，這在臺

灣目前是最大宗的刑事鑑定類

別，過去也累積了很多實務經

驗，因此目前此項鑑定相對於其

他刑事鑑定項目，在國內有較多

實務判決及學說見解可互相輝映

或辯證。

﹙三﹚ 量刑前社會調查：這是在審判後

段，輔助法院審酌量刑是否妥當

的一個新興鑑定項目，內容包括

刑法第 57條的 4至 6款、社會復

歸可能性及再犯可能性的評估。

﹙四﹚ 證言能力：涉及個人有無作為證

人的適格性（資格），對案件事

實能否正確知覺、記憶及陳述的

能力。要考慮到年紀過小或是影

響到記憶的神經或精神疾病等狀

況，進而判斷其證言是否有效，

從而影響該證言的證明力。

三、 行政法規：行政法規的鑑定種類非

常多，例如身心障礙鑑定、勞保、

農保、公保、軍保的失能鑑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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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鑑定等

等也都屬之，這部分鑑定一般精神

科專科醫師都會做，不限由司法精

神醫學科醫師執行。在行政法的層

面，除了上述鑑定業務外，還包括

精神衛生法政策的探討。

誰可以向醫院申請鑑定作業

民眾若有相關鑑定需求，是否能

自行來醫院申請精神鑑定呢？由於鑑定

是屬於訴訟法中的法定證據方法，所以

現行法令規定只有法院或檢察官可囑託

醫院執行鑑定。但事實上許多非醫療目

的、帶有鑑定評估性質的申請也不少，

例如去公證遺囑，當事人前來醫院請求

開立有無精神疾病的診斷書，以及評估

工作相關壓力事件引起的精神疾病，目

前實務並不需要透過法院即可來醫院掛

精神科門診申請。

精神鑑定的流程

精神鑑定的流程主要分為三大部

分，包括：

一、 鑑定前：由於司法精神鑑定並非醫

療行為，鑑定人與被鑑定人也不是

醫病關係，因此鑑定費也不由健保

給付，故鑑定前囑託單位需先確認

收費細節。這部分臺灣司法精神醫

學會訂有司法精神鑑定收費地板價

格參考標準，但各院仍可自行調

整。委託方在接洽醫院時，要確認

雙方就收費、交報告時間、鑑定事

項有所共識才會進行鑑定。醫院在

召開鑑定前團隊會議時，會先理解

個案本身狀況及記錄，並討論案件

流程、評估個案行動能力等，當個

案太老或行動不便時，也有到宅鑑

定服務，但需額外支付費用。

二、 鑑定時：醫療團隊會先告知鑑定流

程及目的、社工會收集被鑑定人的

家庭生活史、心理師會負責施做心

理衡鑑、另外也會視需要安排抽

血、腦波或影像學檢查。醫師則是

進行會談，加上卷宗及所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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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診斷，並根據鑑定的目的詢問

特定的事項。有一些比較簡單的鑑

定，會在一天結束，當狀況比較複

雜時，會評估是否留置鑑定，例如

留在病房觀察一周。

三、 鑑定後：出具書面報告、同儕審

查、以及來函回覆、交互詰問等等。

是否有精神疾病，犯罪就不用負責？

這是一般民眾看到重大社會案件報

導時，最常產生的疑問。關於是否要負

刑事責任，主要看的是刑法第 19條：行

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或該能力顯著降低。所以很

清楚的，不是有了精神疾病就可以不用

負責。個案的精神疾病要影響到理解他

所做的行為是錯的，以及雖然知道是錯

的但仍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才符

合刑法第 19條所述之狀況。所以重點是

在「犯罪行為時」的精神狀態！

民眾一定很好奇，精神鑑定真的有

辦法看得出來是否裝病嗎？首先詐病跟

說謊不同，專業的司法精神科醫師能夠

處理的是前者，而非後者。再者詐病不

是容易的議題，要辨別出來牽涉到很多

的因素，包括醫師觀察的時間有多久、

裝的症狀以及程度為何、鑑定人以及被

鑑定人對於精神病理學的理解、有無充

分的側面資訊及心理衡鑑工具輔助等

等，希望透過各種資訊來源、不同專業

及衡鑑工具，儘量識別詐病。

司法精神醫學領域，歡迎有志者的加入

最後也與有心想走的司法精神醫學

領域的醫療人員分享，這個領域要處理

的事務多半會涉及與法律專業人員的協

作，同時心態上並非單純的治療病人，

更重要的是求取事實真相，輔助司法機

關追求「正義」的價值。所以除了本身

的醫學專業知識以外，也需要盡量涉獵

法律、犯罪學、衛生政策的知識建構與

實務操作，思考怎麼橋接醫學與法律的

價值觀與語言邏輯，因此是個非常有挑

戰性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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